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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长 宁 区 水 务 局 文 件

长水务〔2024〕1号 签发人： 邓大伟

关于报批《长宁区陆家浜河道综合整治工程

可行性研究（含初步设计）报告》的请示

上海市水务局：

为改善陆家浜河道水环境面貌，清除河道淤积，消除护岸安

全隐患，提高区域防汛除涝能力，我区计划实施长宁区陆家浜河

道综合整治工程。目前，项目法人委托设计单位编制的《长宁区

陆家浜河道综合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（含初步设计）报告》已编

制完成，现将文本上报，请予审核。

一、工程实施范围

工程实施范围为长宁区陆家浜（新泾港～协和路），整治河道

总长 1244.71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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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建设内容

本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：新建护岸 2311.14米、防汛通道 3473

平方米，恢复亲水平台 143.57平方米，疏浚土方 4649.61立方米，

布设曝气设备 2套，种植陆域绿化 3712平方米、斜坡绿化 3368

平方米、水生植物 9376平方米等。

三、工程建设主体及投资

工程项目法人单位为上海市长宁区河道管理所。

本工程概算总投资为 4998.4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工程费用

3593.79万元，景观等工程费用 295.76万元，独立费用 575.63

万元，预备费 223.26万元，建设用地及前期工程费 310.00万元。

特此请示，望批复。

上海市长宁区水务局

2024年 4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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